
 

 

司法機構政務長 2 0 1 3 年 4 月 1 2 日  
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發言備要  

 
 
 司法機構在憲法上有責任確保司法工作能公正無偏地

進行。我們的使命是維持司法制度的獨立及其至高的專業水

平，以維護法治、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，及取得中港和國際

人士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信任。在 2 0 1 3 - 1 4 財政年度，為了確

保司法機構能夠達到上述目標，合共申請撥款 1 2 億 7 , 2 1 0 萬

元。  
 
2 0 1 3 - 1 4 年度預算草案  
 
2 .  按司法機構與政府當局於 2 0 0 5 年所同意的財政預算

安排，我們在 2 0 1 2 年 7 月，即政府當局為司法機構擬定預算

之前，已向政府當局提交 2 0 1 3 - 1 4 年度的財政需要。我們認

為，上述的預算安排效果理想，而能順利進行，實有賴政府

當局在過程中予以協助。  
 
3 .  司法機構 2 0 1 3 - 1 4 年度的開支預算為 1 2 億 7 , 2 1 0 萬

元，較 2 0 1 2 - 1 3 年度的修訂預算增加 1 億 3 , 5 5 0 萬元，即

1 1 . 9 %。獲得這筆撥款後，司法機構便會有財政資源填補編制

內各級法院的所有實任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，以及在過渡期

間聘用短期司法人手，以按需要改善案件輪候時間，並招聘

額外的支援人員為司法和登記處服務提供進一步支援，以應

所需。  
 
司法人手  
 
4 .  自 2 0 1 3 年 4 月 1 日起，司法機構編制內各級法院共

有 1 9 3 個司法職位。相對於一年前的情況，司法機構已增設

4 個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，以應付日漸增加的工作量及新職

務。增設的職位包括於 2 0 1 2 年 7 月開設的 1 個區域法院法官

職位及 1 個土地審裁處成員職位，以協助土地審裁處應付因

強制土地售賣案件增加而激增的工作量；以及於 2 0 1 3 年 4 月

1 日開設的一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職位及一個高等法院副



-    2    -  

 

司法常務官職位，以應付隨著 “競爭事務審裁處 ”成立而產生

的新職務。  
 
5 .  除增設司法職位外，司法機構亦已於 2 0 1 2 年下半年

完成最近一輪各級法院的招聘工作。由 2 0 1 2 年 4 月至今，我

們已公布各級法院共 5 5 項司法任命。當中包括任命由司法機

構內部晉升的 2 8 名法官及司法人員，以及從外間加入司法機

構的 2 7 名法官及司法人員。司法機構職位空缺的情況因而大

幅改善。與一年前的情況相比，即使在此期間增設了 4 個職

位，然而可填補法官及司法人員的空缺數目卻由 3 2 個減至

1 6 個。另須指出的是，司法機構將於 2 0 1 3 年公布更多司法

任命，屆時司法職位空缺數目將會進一步減少。  
 
6 .  儘管上文所述的發展令人鼓舞，但我們絕不可自滿。

現時，下述三方面的情況須予關注﹕  
 

( a )  高等法院的工作壓力仍然沉重，其案件輪候時間

仍較目標時間為長；  
 
( b )  司法人手調配暫時受到限制的情況將會持續一段

時間，原因是預期未來數年各級法院將有若干名

法官退休；  
 
( c )  就司法人手進行人力策劃及招聘工作需時，而且

必須預先進行策劃，以確保能提供足夠及適當司

法人手，應付司法機構運作上的需要。  
 
7 .  在這方面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認為，應從三方面入手

處理上述關注事項。首先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注意到，就高

等法院而言，我們應更仔細審視上訴法庭的人手情況，以及

其人手情況對原訟法庭的影響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注意到，

雖然上訴法庭法官現有的空缺已於 2 0 1 2 年 1 1 月悉數填補，

但上訴法庭仍面對沉重的工作壓力，需繼續倚重委任原訟法

庭法官以額外法官身份進行聆訊來應付其工作量。故此，終

審法院首席法官已發出指示，優先對上訴法庭的司法人手情

況進行檢討。有關檢討的準備工作已經展開。司法機構會根



-    3    -  

 

據檢討所得，向政府當局闡述檢討結果，如有任何建議，將

按上文第二段所述的一貫財政預算安排，向政府當局提出，

以供考慮。  
 
8 .  第二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注意到，不少法官將於未來

數年内退休，因此會產生若干司法空缺。他已決定司法機構

應考慮展開另一輪招聘工作，招聘工作或會於本財政年度較

後時間展開。在招聘司法人員方面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有信

心，不論在司法機構內外均有合適的人才，可以勝任各個司

法職位。此外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亦堅信，只有在招聘到合

適人選後才應作出司法任命，即使這意味著一些司法職位，

在短期内將會懸空。  
 
9 .  第三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注意到，在此過渡時期，仍

有一些法院的司法人手需求較大。為了應付有關情況，以及

應對時有增減的工作量，司法機構會繼續聘任暫委法官及司

法人員，以作為短期措施，應付運作需要。聘任暫委法官及

司法人員既可應付任命實任法官前的司法人手需要，亦可於

此過渡期間，在一定程度上協助改善案件輪候時間。畢竟，

委任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以協助應付工作量，可以做到的實

屬有限，要徹底解決司法人手問題，必須由實任法官來填補

空缺。  
 
1 0 .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深信，司法機構定能維持至高的專

業水平，不負公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。  
 
加強支援人員人力資源  
 
1 1 .  為了向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足夠的支援，並提供有效

率及具成效的登記處和其他支援服務，我們會於 2 0 1 3 - 1 4 年

度淨增設 4 6 個公務員職位。於 2 0 1 2 - 1 3 年度，我們剛完成最

近一輪的司法書記招聘工作，新員工由 2 0 1 3 年 3 月開始加入

司法機構。此外，司法機構亦預計下一財政年度將會填補更

多文書職系的公務員空缺。預期於成功增聘公務員體制人員

後，司法機構 2 0 1 3 - 1 4 年度支援人員人手的情況，亦將繼續

改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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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機構資訊科技策略計劃  
 
1 2 .  司法機構已制訂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。就此，司法

機構將於 2 0 1 3 年 5 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，以推展

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，特別是「六年工作計劃」。我們預期

在實施「資訊科技策略計劃」後，司法機構將在運作上應用

更多資訊科技，從而向所有持份者提供更具效率及成效的服

務。司法機構亦將會配備更佳設施，讓市民能更無礙地尋求

公道，同時以負責任的態度回應法庭使用者及公眾人士日漸

提高的期望。  
 
結語  
 
1 3 .  司法機構會不斷從更多方面力求改善，讓市民大眾能

更無礙地尋求公道，以及為法庭使用者和公眾提供更優質的

服務。  
 
1 4 .  多謝各位！  
 


